鄂教高办函〔2015〕7号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5年
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和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5年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15〕31号）和《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湖北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鄂教高〔2012〕7号），我厅决定开展2015年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及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
促进高校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推动实验教学改革，提高实验教学质量。优先支持高校与多方合作共建的区域共享综合性示范中心，建成一批教学质量高、学生受益面广、服务能力强、资源共享度高、示范辐射作用大的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二、建设内容及要求
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按照教高厅函〔2015〕31号要求，着力建成“七先进一突出”，即先进的实验教学理念、实验教学体系、实验教学方式方法、实验教学队伍建设模式、仪器设备配置和安全环境、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和管理模式、实验教学信息化水平，突出的建设成果与示范作用。同时，结合我省实际，在建设过程中还应体现以下要求：
（一）资源整合。体现学校办学特色和专业特点，充分整合学校之间、学校与企业（事业）单位及行业实验室资源、实践教育基地和师资队伍，构建运行高效、资源开放共享充分、学生受益面广、示范辐射作用强的实验教学平台，为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创造有利条件。
（二）教研互动。统筹相关教学科研实验室资源，促进教学科研良性互动，实现科研成果向实验教学内容的有效转化。围绕核心课程群，构建产学研结合、符合专业特点的实验课程体系。重点增强面向产品研发、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不断调整优化实验教学内容。
（三）协同育人。创新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体制和运行机制，坚持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和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区域内重点产业发展，加强高校与社会协同育人，促进专业实验与科学研究、工程训练、社会应用等相结合，多渠道鼓励和吸引热爱教学工作且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参与实验教学。
三、申报及遴选
2015年计划建设25个左右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同时从中择优推荐6个中心申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按照“简政放权、管评分离”的原则，委托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负责申报材料受理、资格审查和遴选等工作。
（一）申报范围及数量
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申报单位是全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申报对象原则上为已有的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成效突出的新建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也可申报。每所高校申报项目不超过1个。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报对象必须是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其中，中央部委所属院校仅限专业实验教学中心申报，计划遴选2个左右推荐国家；地方所属高校申报范围不作限定，计划遴选4个左右推荐国家。每所高校申报项目均不超过1个。
（二）申报材料及要求
1.纸质材料。《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请书》（附件2）纸质材料一式七份。用标准A4纸双面打印平装，经学校审核后在申请书封面加盖公章。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报使用同一申报书及相应电子版。
2.电子材料。①《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请书》PDF格式（容量不超过10M）电子版。②实验教学中心情况视频材料，包括实验教学中心实验仪器设备与环境的全貌，典型实验项目内容等；视频材料要求MP4格式，尺寸为1280×720，容量不超过200M，播放时间长度不超过10分钟。③学校有关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支撑材料的PDF格式（容量不超过50M）电子版，包括相关政策、保障措施、规章制度和建设成果。④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推荐情况表（附件3）电子版。
以上电子版材料制成CD/DVD光盘一式七套。光盘内电子文件的命名规则为：学校名称-示范中心名称-电子材料类型编号。材料类型编号依次与上述的①-④对应。
（三）申报方式及时间
各高校于2015年8月20日前提交纸质及电子申报材料至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为方便高校报送材料，省高等教育学会将派专人在省教育厅1210办公室集中受理申报材料。
经遴选拟推荐申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相关高校，应按照教高厅函〔2015〕31号要求，于9月7日至9日在“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网站”（http://syzx.cers.edu.cn）完成网络申报工作。
四、其他事项
各高校要提供经费支持和政策支持，保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正常运转经费和教学改革经费。对确认为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应安排相应经费支持。各高校要加强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事业单位等各种社会力量广泛合作，多渠道筹措经费，加强示范中心条件建设，拓展功能，使之成为教学中心、研发中心、创新训练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
省教育厅将适时对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成效进行评价指导和绩效考核，绩效考核成绩良好且示范作用明显的示范中心，授予“湖北高校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称号。
省教育厅高教处联系人：丁铱，电话：027-87328007，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8号，邮编：430071。

省高等教育学会联系人：李友玉、叶勇，电话：027-87325713。
本文所附附件不再印发纸质版，请各高校从湖北省教育厅政务网（www.hbe.gov.cn）下载。
附件：1.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5年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
2.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请书
3.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推荐情况表
                            湖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5年7月7日

附件1：
教高厅函﹝2015﹞31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15年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精神，我部决定2015年继续开展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
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为宗旨，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通过建设布局相对合理的国家级、省级和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体系，推动高等学校实验教学改革和实验教学中心建设与发展，实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水平的不断提升。
二、建设内容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应在教学、队伍、资源、管理和信息化等方面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应具有：
（一）先进的实验教学理念
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重视实践教学、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协同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良好氛围。
（二）先进的实验教学体系
遵循实验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建立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目标清晰、载体明确、评价科学的实验教学质量标准。建立以实验教学中心为依托，与有关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模式。重视基本规范的养成，重视基础能力的培养，重视与科学前沿、工程实际和社会应用实践的密切联系。
（三）先进的实验教学方式方法
创新和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积极开发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项目。重点实行以学生为本的基于问题、项目、案例的互动式、研讨式教学方式和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注重基础与前沿、经典与现代相结合，虚拟仿真与真实体验相结合，基本规范养成、基础能力训练与创新能力培养相结合，促进学生多样化成才。
（四）先进的实验教学队伍建设模式
重视实验教学队伍建设，制定相应政策，采取有效措施，鼓励高水平教师投入实验教学工作。建设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队伍互通，教学、科研、技术兼容，核心骨干相对稳定，年龄、职称、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合理的实验教学团队。重视实验教学中心主任的选拔和使用，加大人员培养培训力度，拓宽与有关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人员交流的途径。形成由学术带头人或高水平教授负责，热爱实验教学，教育理念先进，教学科研能力强，信息技术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勇于创新的实验教学队伍。
（五）先进的仪器设备配置和安全环境
实验仪器设备配置符合教学要求，体现专业特色，适应科技、工程和社会应用实践的变化与发展，满足人才培养需求。实验教学资源及仪器设备使用效益高，运行维护保障充分。环境、安全、环保符合国家规范，经常性组织安全教育和培训。创造性开展体现学科专业实验教学特点和学校特色的实验教学文化建设。
（六）先进的实验教学中心建设和管理模式
坚持科学规划、资源整合、开放共享、高效管理原则，对实验教学中心建设进行科学规划，对实验教学资源和相关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建设面向多学科、多专业的实验教学中心。理顺实验教学中心管理体制，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建设有利于学生自主实验、个性化学习的实验环境，建立健全评价与保障机制，完善并落实实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创新对外交流与合作模式，利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人才和技术优势，建设校内外互惠互利、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育人条件。
（七）先进的实验教学信息化水平
推进信息技术与实验教学深度融合，加强信息技术在实验教学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建设普通实验教学、研究性实验教学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等信息化实验教学资源，建立统一的实验教学中心信息管理平台，推动课程管理、师生交流、教学评价的信息化，实现实验内容、空间、时间、人员、仪器设备等的高效利用和开放共享。持续提高实验教学队伍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八）突出的建设成果与示范作用
实验教学中心特色鲜明，实验教学效果显著，建设成果丰富，受益面广，学生实验兴趣浓厚，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实践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三、申报与遴选
2015年计划遴选产生100个左右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按照“简政放权、管评分离”的原则，委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负责申报材料受理、资格审查和遴选等工作。
（一）申报范围与程序
本次申报单位是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和军队高等学校，申报对象是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或军队同层次实验教学中心。
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军队高等学校向军队院校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每所学校申报项目不超过1个。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根据申报名额（见附件1）推荐。
（二）申报材料
申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应提交以下材料：
1.《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请书》（见附件2）。
2.实验教学中心情况视频材料。包括实验教学中心实验仪器设备与环境的全貌，典型实验项目内容等。
3.关于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的支撑材料。包括相关政策、保障措施、规章制度和建设成果等。
（三）申报方式与时间
1.2015年6月30日以前，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军队院校教育主管部门将联系人信息（见附件3）发送至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邮箱：xueshubu@moe.edu.cn。
2.　9月7日至9日，将推荐的实验教学中心1-3项申报材料上传到“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网站”（http://syzx.cers.edu.cn）。申请书内容须在“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网站”中填写，同时上传PDF格式申请书，容量不超过10M。视频材料要求MP4格式，尺寸为1280×720，容量不超过200M，播放时间长度不超过10分钟。支撑材料要求PDF格式，容量不超过50M。
3.　9月18日之前，将推荐的实验教学中心申请书纸质材料（一份）和推荐情况汇总表（见附件4）函寄（送）至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高晓杰收，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401室，邮政编码100082。逾期不再受理。
（四）遴选工作
支持中央部委所属院校重点建设专业实验教学中心，计划遴选30个左右。地方所属高等学校和军队高等学校建设范围不作限定，计划遴选70个左右。
遴选结果将在教育部网站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由我部授予“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称号。
四、其他要求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军队院校教育主管部门应参照2012年中央财政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投入标准，提供经费支持和政策支持。学校应保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正常运转经费和教学改革经费。
各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根据本通知要求和学校实际情况，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加大投入，持续建设，高质量完成建设工作。
五、联系方式
（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联系人：高晓杰，电话：010-59893290，电子信箱：xueshubu@moe.edu.cn；网络申报技术支持，联系人：郝永胜，电话：010-62751071，电子信箱：haoysh@pku.edu.cn。
（二）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实验室处，联系人：李强，电话：010-66097854，电子信箱：sysc@moe.edu.cn。
附件：1.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报名额分配表
2.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请书
3.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军队院校教育主管部门联系表
4.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推荐情况汇总表
                                          教育部办公厅
2015年6月17日
附件1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报名额分配表

	地方（军队）
	名额
	地方（军队）
	名额

	北京
	8
	江西
	5

	天津
	4
	山西
	5

	河北
	5
	广西
	4

	广东
	6
	内蒙古
	3

	海南
	1
	四川
	6

	山东
	5
	贵州
	4

	辽宁
	6
	云南
	4

	福建
	4
	西藏
	2

	上海
	5
	重庆
	4

	江苏
	6
	陕西
	7

	浙江
	5
	甘肃
	3

	安徽
	5
	青海
	2

	吉林
	5
	宁夏
	2

	黑龙江
	5
	新疆
	2

	河南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

	湖北
	6
	军队院校
	8

	湖南
	6
	　
	　


附件2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申请书
此处填写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教育主管部门：

学校名称：



学校管理部门电话：



中心网址：



申报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教司制

填写说明

1. 申请书中各项内容用“小四”号仿宋体填写。

2. 表格空间不足的，可以扩展。

1.基本情况
	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学校管理部门
	

	1-1实验教学中心发展历程、整体概况

	1-2学校有关实验教学中心建设规划和措施

	1-3实验教学中心运行制度措施


2. 教学
	2-1教学情况
	实验课程数
	面向专业数
	实验学生人数/年
	实验人时数/年

	
	
	
	
	

	序号
	实验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面向专业
	实验学生人数/年
	实验人时数/年

	1
	
	
	
	
	
	
	

	2
	
	
	
	
	
	
	

	3
	
	
	
	
	
	
	

	4
	
	
	
	
	
	
	

	…
	
	
	
	
	
	
	

	2-2教材建设
	出版实验教材数量（种）
	自编实验讲义数量（种）
	实验教材获奖数量（种）（省级及以上）

	
	主编
	参编
	
	

	
	
	
	
	

	序号
	出版实验教材名称
	编者
	主编/参编
	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1
	
	
	
	

	2
	
	
	
	

	3
	
	
	
	

	4
	
	
	
	

	…
	
	
	
	

	2-3教学理念

	2-4教学体系（实验教学质量标准、人才培养模式等）

	2-5教学方式方法

	2-6教学成果

	2-7实验教学中心教学质量保障制度措施


3. 队伍

	3-1中心主任
	姓名
	
	性别
	
	年龄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联系固话
	

	
	邮箱
	
	手机号码
	

	
	主要职责
	

	
	工作经历
	

	
	教研科研主要成果(科研成果限填5项)
	


	3-2
中心人员
基本情况
	
	正高
	副高
	中级
	其它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它
	专职
	总人数
	平均

年龄

	
	人数
	
	
	
	
	
	
	
	
	
	
	

	
	占总人数比例
	
	
	
	
	
	
	
	
	
	
	

	中心人员情况表

	序号
	姓名
	年龄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承担教学/管理任务
	专职/兼职

	1
	
	
	
	
	
	

	2
	
	
	
	
	
	

	3
	
	
	
	
	
	

	4
	
	
	
	
	
	

	…
	
	
	
	
	
	

	3-3
近五年来中心人员教研主要成果
	

	3-4
近五年来中心人员科研主要成果(限填15项)
	

	3-5实验教学中心队伍培养培训制度措施


4. 设备与环境
	4-1环境条件
	实验室使用面积（M2）
	设备台（套）数
	设备总值（万元）
	设备完好率

	
	
	
	
	

	4-2仪器设备配置情况（主要设备的配置及更新情况，利用率。可列表）

	4-3环境与安全（实验室环境，安全、环保情况等）

	4-4运行与维护（实验室运行模式，维护维修等）


5、信息化

	5-1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实验项目数
	面向专业数
	资源容量（GB）
	年度访问总量

	
	
	
	
	

	序号
	信息化实验项目名称
	所属课程
	面向专业
	实验学生

人数/年

	1
	
	
	
	

	2
	
	
	
	

	3
	
	
	
	

	4
	
	
	
	

	…
	
	
	
	


	5-2 教学信息管理平台运行情况

	5-3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制度措施


6. 成果与示范
	6-1实验教学中心特色

	6-2实验教学中心教学效果、主要建设成果和示范作用


7.学校和主管部门意见

	学校

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月日

	教育
主管
部门
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月日


附件3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军队院校教育主管部门联系表
	姓  名
	

	单  位
	

	职  务
	

	手  机
	

	座机（含区号）
	

	传真（含区号）
	

	电子邮件
	


注：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军队院校教育主管部门在2015年6月30日前将本联系表发送至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邮箱xueshubu@moe.edu.cn。。

附件4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推荐情况汇总表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公章）

	（军队院校教育主管部门）
	


	序号
	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中心主任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所在学校

	1
	
	
	
	
	

	2
	
	
	
	
	

	3
	
	
	
	
	

	…
	
	
	
	
	


附件2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申请书
此处填写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教育主管部门：

学校名称：



学校管理部门电话：



中心网址：



申报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教司制

填写说明

4. 申请书中各项内容用“小四”号仿宋体填写。

5. 表格空间不足的，可以扩展。

1.基本情况
	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学校管理部门
	

	1-1实验教学中心发展历程、整体概况

	1-2学校有关实验教学中心建设规划和措施

	1-3实验教学中心运行制度措施


2. 教学
	2-1教学情况
	实验课程数
	面向专业数
	实验学生人数/年
	实验人时数/年

	
	
	
	
	

	序号
	实验课程名称
	主讲教师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面向专业
	实验学生人数/年
	实验人时数/年

	1
	
	
	
	
	
	
	

	2
	
	
	
	
	
	
	

	3
	
	
	
	
	
	
	

	4
	
	
	
	
	
	
	

	…
	
	
	
	
	
	
	

	2-2教材建设
	出版实验教材数量（种）
	自编实验讲义数量（种）
	实验教材获奖数量（种）（省级及以上）

	
	主编
	参编
	
	

	
	
	
	
	

	序号
	出版实验教材名称
	编者
	主编/参编
	出版社及出版时间

	1
	
	
	
	

	2
	
	
	
	

	3
	
	
	
	

	4
	
	
	
	

	…
	
	
	
	

	2-3教学理念

	2-4教学体系（实验教学质量标准、人才培养模式等）

	2-5教学方式方法

	2-6教学成果

	2-7实验教学中心教学质量保障制度措施


6. 队伍

	3-1中心主任
	姓名
	
	性别
	
	年龄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联系固话
	

	
	邮箱
	
	手机号码
	

	
	主要职责
	

	
	工作经历
	

	
	教研科研主要成果(科研成果限填5项)
	


	3-2
中心人员
基本情况
	
	正高
	副高
	中级
	其它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它
	专职
	总人数
	平均

年龄

	
	人数
	
	
	
	
	
	
	
	
	
	
	

	
	占总人数比例
	
	
	
	
	
	
	
	
	
	
	

	中心人员情况表

	序号
	姓名
	年龄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承担教学/管理任务
	专职/兼职

	1
	
	
	
	
	
	

	2
	
	
	
	
	
	

	3
	
	
	
	
	
	

	4
	
	
	
	
	
	

	…
	
	
	
	
	
	

	3-3
近五年来中心人员教研主要成果
	

	3-4
近五年来中心人员科研主要成果(限填15项)
	

	3-5实验教学中心队伍培养培训制度措施


4. 设备与环境
	4-1环境条件
	实验室使用面积（M2）
	设备台（套）数
	设备总值（万元）
	设备完好率

	
	
	
	
	

	4-2仪器设备配置情况（主要设备的配置及更新情况，利用率。可列表）

	4-3环境与安全（实验室环境，安全、环保情况等）

	4-4运行与维护（实验室运行模式，维护维修等）


5、信息化

	5-1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实验项目数
	面向专业数
	资源容量（GB）
	年度访问总量

	
	
	
	
	

	序号
	信息化实验项目名称
	所属课程
	面向专业
	实验学生

人数/年

	1
	
	
	
	

	2
	
	
	
	

	3
	
	
	
	

	4
	
	
	
	

	…
	
	
	
	


	5-2 教学信息管理平台运行情况

	5-3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制度措施


6. 成果与示范
	6-1实验教学中心特色

	6-2实验教学中心教学效果、主要建设成果和示范作用


7.学校和主管部门意见

	学校

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月日

	教育
主管
部门
意见
	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月日


附件3: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推荐情况表
推荐学校: (名称)

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报：
	序号
	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中心主任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所在学校

	1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申报：
	序号
	实验教学中心名称
	中心主任姓名
	联系电话
	手机
	所在学校

	1
	
	
	
	
	


1
— 2 —

